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NITED ENERGY GROUP LIMITED 

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67) 

 

 

KUWAIT ENERGY PLC 

償還250,000,000美元9.5厘之票據 

 

 

 

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下之內幕消息條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下所定義)及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的規定。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Kuwait Energy plc已全數償還 250,000,000美元 9.5

厘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四日到期之票據(「該票據」)。償還該票據後，本集團仍保有健康

的現金餘額以及樂觀的現金流預期。 

 

 

 

 

承董事會命 

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張宏偉 

主席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宏偉先生(主席)及張美英女士;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少
偉先生、申烽先生及王穎女士。 

 

 

 

 

*謹供識別 


